为了加强本单位政府采购资金的管理，提高政府采购资金使用效能，确保财政资金金安全规范运行，本单位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本单位2023年政府采购项目进行预算价格评审。以陕价行发[2014]88号文件作为基础标准，投标方按照基础标准的下浮率报价，确定收费依据，据实结算，总费用不超过30万元。
[bookmark: bookmark67]对约定期间内（拟定12个自然月内）招标方及其下属部门各类项目的预算进行评审，主要是在招标方及其下属单位提供资料的基础上依据项目方案、预算采购清单、项目决算书等，在市场价格及相关计价规范规定下进行逐项计算核查，做出合理公正的预算价格或最高限价。
1、人员配置：投标方应配备具备相应执业资格证书的固定团队，按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和工作内容实施咨询业务；团队人数应能保证履约内容和质量。
团队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招标方要求更换的，应当更换：
（1）存在严重过失行为的；
（2）存在违法行为不能履行职责的；
（3）涉嫌犯罪的；
（4）不能胜任岗位职责的；
（5）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
（6）约定的其他情形。 
2、服务标准：在约定的时间内，按照约定的份数、组成提交评审成果文件。投标方提供服务以及出具项目预算评审成果文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或行业有关规定、标准、规范的要求。
如果在评审过程和交换意见过程中出现特殊情况，招标方提出缩短出具文件时间或变更采购方案的，投标方应予以配合。
3、投标方不得转包承接的评审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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